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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 源 县 财 政 局
富源县沪滇扶贫协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富财农〔2021〕73号

关于下达 2021年上海市对口帮扶

富源县劳动力转移就业项目资金的通知

富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根据《关于下达2021年第二批上海市帮扶曲靖市项目资金的

通知》（曲财农〔2021〕67号），现将2021年第二批上海市帮扶

富源县市级统筹项目劳动力转移就业资金141.2万元下达你局

（资金分配情况详见附表），并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项目资金管理。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、省委省

政府、市委市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

决策部署，严格执行预算法和上海市帮扶项目资金管理规定，及时拨

付下达资金，抓紧抓实预算执行，确保资金跟着项目走，拨付跟着进

度走，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。

二、加快项目实施进度。要依据项目实施方案,压紧压实各方责任,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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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项目在8月31日前全面启动,力争在11月30日前项目总体进度和

资金拨付使用率不低于90%的控制目标。

三、项目资金的下达及实施要求：

（一）稳就业、保就业工作。

1.项目内容：赴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对接开展稳就业、保就业

工作，把已外出务工人员稳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、稳在企业，保

证转移就业增收。

2.资金下达：富源县人社局40万元（如该项目完成后存在资金结

余，则结余资金全部用于脱贫劳动力技能培训补贴）。

3.实施要求：选派熟悉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人员，组

成稳就业工作小组，赴我县外出务工人员较为集中的广东省、浙

江省、江苏省、上海市等地区，主动对接当地人社部门，分析研

判输出地重点企业的用工形势，收集有效就业岗位信息，为新一

轮转移就业提供岗位信息支撑。

（二）脱贫劳动力技能培训补贴。

1.项目内容：对有培训和转移就业意愿的脱贫劳动力实施技

能培训，确保贫困劳动力至少掌握1门实用技能，提升贫困劳动

力素质，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。

2.资金下达：富源县人社局101.2万元。

3.实施要求：脱贫劳动力技能培训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培训学

校（机构）承办，富源县就业服务中心负责对培训质量进 行监

管，同时对达到培训质量要求的每名脱贫劳动力按每人400元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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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进行资助。

附件：1.富源县2021年沪滇劳务协作项目资金分配表

2.富源县2021年沪滇劳务协作项目绩效目标表

富源县财政局 富源县沪滇扶贫协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1年10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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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源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1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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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富源县 2021 年沪滇劳务协作项目资金分配表

序

号
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

人数

（人）
资金（万元） 备注

1 稳就业、保就业工作

富源县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

局

40

如该项目完成后存在

资金结余，则结余资

金全部用于脱贫劳动

力技能培训补贴。

2 脱贫劳动力技能培训补贴

富源县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

局

2530 101.2

合 计 141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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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富源县2021年沪滇劳务协作项目绩效目标表

项目名称 劳动力就业转移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孔光荣 13887185121

主管部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实施单位 富源县劳动就业服务中心

资金情况

（万元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41.2万元

沪滇资金 141.2万元

年

度

总
体

目

标

通过组织农村脱贫劳动力技能培训，赴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开展稳就业、保就业工作等措施，促进农村脱贫劳动力就

业、增加收入、改善人居环境、巩固脱贫攻坚成效。

绩

效
指

标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

出
指

标

数量指标

资金用于直接扶持到农村脱贫人口、脱

贫不稳定人口、边缘易致贫人口
≧70%

享受职业培训补贴人数 ≧2350人

质量指标 职业培训补贴发放准确率 ≧95%

时效指标

资金在规定时间内下达率 ≧95%

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支付到位率 ≧95%

成本指标 职业培训补贴人均标准 400元/人

效益指

标
社会效益

指标
农村脱贫劳动力就业能力 稳步提升

满意度

指标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标
帮扶满意度 ≧80%


